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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27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

2026-026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上城区东霞巷永安国富大厦A楼5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68,406,4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7.36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黄志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独立董事汪滔先生、朱燕建先生、任成先生、李

小文先生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黄峥嵘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7,946,024 99.9637 448,600 0.0353 11,800 0.0010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7,906,124 99.9605 488,500 0.0385 11,800 0.001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7,939,324 99.9631 453,800 0.0357 13,300 0.0012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503,455 98.6945 454,900 1.2645 14,700 0.0410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13,580 92.0510 2,845,875 7.9111 13,600 0.0379

6、议案名称：2025年度风险监管指标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7,938,724 99.9631 453,000 0.0357 14,700 0.0012

7、议案名称：关于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7,935,724 99.9628 455,900 0.0359 14,800 0.001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7,626,124 99.9384 770,700 0.0607 9,600 0.000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25年度利润

分配及授权董事

会制定2026年中期

分红方案的议案

35,505,955 98.7015 453,800 1.2614 13,300 0.0371

4

关于确认2025年度

关联交易的议案

35,503,455 98.6945 454,900 1.2645 14,700 0.0410

5

关于预计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33,113,580 92.0510 2,845,875 7.9111 13,600 0.0379

7

关于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35,502,355 98.6915 455,900 1.2673 14,800 0.0412

8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35,192,755 97.8308 770,700 2.1424 9,600 0.026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会议共审议8项议案，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涉及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4、议案5，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财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浙江东方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俞晓瑜、郑忻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515

证券简称：衢州东峰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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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城公司E区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6,995,7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83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苏凯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未出现董事缺席的情况；

2、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553,811 99.8524 1,411,974 0.1445 30,000 0.0031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452,863 99.8420 1,512,922 0.1548 30,000 0.0032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547,771 99.8517 1,413,774 0.1447 34,240 0.0036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445,923 99.8413 1,514,722 0.1550 35,140 0.0037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进行融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546,823 99.8516 1,293,162 0.1323 155,800 0.0161

6、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564,179 99.8534 1,401,606 0.1434 30,000 0.003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384,573 99.8248 1,550,958 0.1618 127,500 0.0134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度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332,227 99.8297 1,536,058 0.1572 127,500 0.01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13,417,209 89.6864 1,512,922 10.1130 30,000 0.2005

6

《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6-2028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

13,528,525 90.4305 1,401,606 9.3689 30,000 0.20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黄晓佳先生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份数为13,748,767股，不包括其通过沪

股通方式持有的股份7,422,872股。

议案7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黄晓佳先生、谢名优先生、王培玉先生、李治军

先生，其合计所持股份不计入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攀峰、黄非儿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衢州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或“保荐机构” ）作为欧派家

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派家居” 或“公司”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保荐机构， 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1号一一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号一一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有关规定，对欧派家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事项进

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与说明

公司于2026年2月11日披露了《欧派家居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公司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5,000.00万元

进行了现金管理。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单位大额存单相关本金及其产生的

收益已到账，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受托人名称 产品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

率

赎回金

额

实际收

益

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大额存

单2025年第058期（3个月可

转让暖冬优享）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0 2026/2/10 2026/5/10 0.90% 5,000 10.84

注：在上述单位大额存单的到期日，部分本金未足额赎回，所涉本金差额为58.75万

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本金差额已到账，公司本次购买的大额存单所涉本

金5,000万已经全部到账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大额存单到期日部分本金未足额赎回的原因

公司在大额存单到期日发现部分本金未足额赎回后高度重视， 并立即进行了核

实。 经查，主要为前职员刘某与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刘某在未诚实向法院告知公司

已依法履行义务的背景下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导致公司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58.75万

元。 目前，上述58.75万元已全额返回募集资金银行账户。 具体情况如下：

1、依据刘某与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公司应向其支付

各类款项合计57.66万元。就该判决书确定的公司义务，公司已在法定履行期限内，在代

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后，将应付金额47.59万元足额支付至刘某本人指定账户，有银行

转账凭证及代扣代缴后的税收完税证明为证，即公司已按判决书完成所有义务，不存

在未履行判决文书的情况。

因对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持有异议，刘某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依

照执行程序，在未通知公司的情况下从公司募集资金大额存单账户直接划扣58.75万元

至法院执行专户，银行也未及时告知公司，划扣后该笔大额存单剩余本金为4,941.25

万元。

2、2026年5月11日，银行通知公司该部分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后，公司立即将相关

情况向人民法院进行反馈，经人民法院复核，除有争议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外，公司

已按判决书履行完所有义务，且刘某认可已收到我公司支付的款项。 但因我公司是否

有权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需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为免募集资金受损，在公司提交可覆

盖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部分的自有资金10.08万元后，法院已于2026年5月12日将上述

58.75万元返回至公司募集资金银行账户。

三、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在获悉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后，高度重视，积极协调各方进行解决。 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被司法划扣的募集资金58.75万元已经返回并存放于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的开展产生不良影响。

2、公司将联合银行进一步加强对募集资金账户的管理，防范类似情形再次发生。

3、经自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状态正常，募集资金可正常使用。 上述司法扣划情况

目前已经解决，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对刘某未诚实向法院披露我司履行情况而给公司带来的损失，公司将依法追究

其责任。

公司将密切关注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严格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管理工作，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公司及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金额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存款类产品 10,000.00 10,000.00 7.64 -

2 银行存款类产品 30,000.00 30,000.00 22.19 -

3 银行存款类产品 4,000.00 4,000.00 2.96 -

4 银行存款类产品 30,000.00 30,000.00 22.93 -

5 银行存款类产品 4,000.00 4,000.00 3.06 -

6 银行存款类产品 1,000.00 1,000.00 0.74 -

7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00 25,000.00 67.67 -

8 银行理财产品 7,000.00 7,000.00 16.60 -

9 银行存款类产品 1,500.00 1,500.00 1.15 -

10 银行存款类产品 31,000.00 31,000.00 23.70 -

11 银行存款类产品 15,000.00 - - 15,000.00

12 银行存款类产品 5,000.00 - - 5,000.00

13 银行存款类产品 5,000.00 5,000.00 10.84 -

14 银行存款类产品 8,000.00 8,000.00 5.52 -

15 银行存款类产品 6,000.00 6,000.00 4.59 -

16 银行存款类产品 6,000.00 - - 6,000.00

合计 188,500.00（注1） 162,500.00 189.59 26,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4,000.00（注2）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 1.81%

目前已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26,000.00

尚未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9,000.00

存续期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审批额度 35,000（注3）

注：1、最近12个月统计期间为2025年5月13日至2026年5月12日，上述金额为公司

最近12个月闲置募集资金新增委托理财的合计金额。

2、公司于2024年7月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决议有

效期自2024年8月19日至2025年8月18日。 公司最近12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

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未超过董事会审批额度。

3、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决议期限届满，为降低财务成本，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于

2025年8月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3.5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决议有效期自2025年8月

19日至2026年8月18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9日披露的《欧派家居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闲置募集理财资金被划扣事项金额较小且已全

额退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未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保荐机构在获悉募集资金被部分划扣的情况后，立即向公司了解相关情况，提请

公司及管理层与银行、法院做好协商工作，尽快退还资金，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保

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后续募集资金使用、存放与管理情况，及时履行核查和信息披

露义务。

保荐代表人 ： ______________� � � � � � ______________

李 宁 张 力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6-04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

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

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CSI�MTN�Limited

3,500万美元和1亿

港元

33.67亿美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亿元） 2,147.57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67.13

特别风险提示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的附属

公司CSI� MTN�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人）于2022年3月29日设立境外

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划），此中票计划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根据存

续票据到期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实际需要，发行人于2026年5月14日和5月15日

在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票据，发行金额为3,500万美元和1亿港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预审，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并再

次授权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CSI�MTN�Limited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李凯、袁峰、郑颖

注册号 2087199

成立时间 2021年12月30日

注册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

注册资本 1美元

公司类型 特殊目的公司（SPV）

经营范围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

其他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

正在进行的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百万美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12.34 2,898.36

负债总额 3,412.80 2,898.82

资产净额 -0.46 -0.46

营业收入 0.00 0.04

净利润 0.00 0.0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的《信托契

据》，中信证券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

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2026年5月14日和5月15日，发行人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票

据，发行金额为3,500万美元和1亿港元，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人在其中票计划下发行中期票据，实际用途为补充担保人集团的营

运资金。 被担保人CSI� MTN� Limited是公司为境外债务融资专门设立的票据发行

主体， 执行公司和担保人的融资决定， 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

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预审，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并再

次授权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根据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和总司库共同组成获授权小组， 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

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 本次担保在上

述授权范围之内，符合该议案所述目的和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中信证券国际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

议案》，同意对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147.57亿元（全

部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67.13%。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160

证券简称：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28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大楼二楼视频会议室（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47,438,5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72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李军先生主持。 本次 会

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0人，其中独立董事刘力、鲁桂华、王玉涛以视频方

式列席本次会议；董事长周黎旸、独立董事张子学因另有公务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王笑明列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6,857,796 99.9667 398,910 0.0228 181,866 0.0105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6,841,359 99.9658 490,547 0.0280 106,666 0.0062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6,978,235 99.9736 342,747 0.0196 117,590 0.0068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5,331,571 99.8794 1,814,002 0.1038 292,999 0.0168

5、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2,605,799 98.5789 24,613,783 1.4085 218,990 0.0126

6、议案名称：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5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5,864,952 94.2113 18,593,613 5.7271 199,690 0.0616

7、议案名称：关于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5,643,735 99.8972 1,568,740 0.0897 226,097 0.0131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

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4,922,452 99.8560 1,964,396 0.1124 551,724 0.031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324,061,042 99.8160 490,547 0.1510 106,666 0.0330

4

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322,551,254 99.3510 1,814,002 0.5587 292,999 0.0903

6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5

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议

案

305,864,952 94.2113

18,593,

613

5.7271 199,690 0.06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王慈航、张峥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

2026-019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已于

2026年4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

全面深入了解公司 2025年度经营业绩等情况， 公司将于 2026年5月21日 （星期

四）15:00-17:00举办网上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5:00-17: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四）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公司董事长韩宗远先生，董事、副总裁、总法

律顾问周庚申先生，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莫尚云先生，董事会秘书钟彦女士。

二、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1日 （星期四）15: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

cn/1xUa3Za0Q1O或使用微信扫描以下小程序码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三、投资者问题征集及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现就公司2025年度网

上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征求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广大投

资者可于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前，通过上述线上交流平台的“进入会议-互动

交流-我要提问” 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

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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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

管理需要，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核，同意聘任雷华政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期为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雷华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不得担

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附件：雷华政先生简历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

雷华政先生简历

雷华政先生，汉族，1978年8月出生，湖北公安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硕

士，高级工程师。历任福建三明市化工设备厂技术员；西北勘测设计院三峡监理中心

监理工程师；湘电股份电机事业部研究所工艺员，风电车间技术主任、行政主任，副

总经理，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主任；原湘电风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通达电磁

能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生产制造部部长；湘电股份结构件事业部常务副

总经理，电机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 现任湘电股份制造中心党委

书记、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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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任期满六年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独立董事离任情况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曹政

宜先生、李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自2020年05月起开始任职，

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已满六年。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关

于独立董事任职期限的相关规定，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将不再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

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

一，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

事之前，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其在专门委员会中的相关职责。公司

将按照规定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的选举程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对公司业务发

展、经营管理及公司治理等重大工作给予指导，为公司的规范运作、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公司董事会对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备查文件

1、曹政宜先生、李峰先生出具的书面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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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

刘新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刘新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

书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刘新星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刘新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其辞任不会对

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影响。

刘新星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始终秉持严谨履职、恪尽职守的原则，

在公司信息披露、公司治理、投资者关系管理和市值管理工作、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做出了积

极贡献，公司及董事会对刘新星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工作及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开展，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将尽快完成新任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在

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公司董事会指定董事长李永华先生代为履行董事

会秘书职责。 李永华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5395201

传真号码：010-65395300

电子邮箱：IR@CRHMS.CN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院2号楼、3号楼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